
114年度教育部體育署
補助各級學校運動團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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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補助對象



補助依據與對象

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各級學校

運動團隊作業要點」，旨在扶植各級學校運動

團隊，發展學校運動風氣。

補助對象為：

直轄市、縣 (市 )政府所屬各級學校

教 育 部 主 管 之 公 (私 )立 各 級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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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緣起及補助對象



運動種類及經費基準



6

 運動種類及經費基準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聽障

達福林運動會、特殊奧林

匹克運動會競賽項目

個人項目：

田徑、游泳、體操、桌球、

羽球、網球、射箭、跆拳道、

柔道、舉重、射擊、拳擊、

角力、空手道、滑輪溜冰。

團體項目：籃球、排球

第一級
最高補助10萬元

第二級
最高補助8萬元

 第一級以外之亞洲運動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運

動會常設性競賽種類

第三級
最高補助5萬元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

之非亞奧運之運動種類

 民俗體育項目

 體育署輔導重點運動種類

非國立單位需配合自籌款

每間學校根據學制申請
不超過3個團隊

同校中，僅有籃球及
排球得以男、女子組

分別申請

依當年度公文所示，
另有專案計畫之運動
種類將不予補助。



 縣市政府經費補助比率一覽表
直轄市及
縣市別

財力級次
體育署補
助比率

自籌比率

臺北市 第一級 50% 50%

新北市 第二級 60% 40%

臺中市 第二級 60% 40%

桃園市 第三級 70% 30%

臺南市 第三級 70% 30%

高雄市 第三級 70% 30%

基隆市 第三級 70% 30%

新竹縣 第三級 70% 30%

新竹市 第三級 70% 30%

金門縣 第三級 70% 30%

宜蘭縣 第四級 80% 20%

直轄市及
縣市別

財力級次
體育署補
助比率

自籌比率

彰化縣 第四級 80% 20%

南投縣 第四級 80% 20%

嘉義市 第四級 80% 20%

花蓮縣 第四級 80% 20%

雲林縣 第五級 90% 10%

嘉義縣 第五級 90% 10%

屏東縣 第五級 90% 10%

臺東縣 第五級 90% 10%

苗栗縣 第五級 90% 10%

澎湖縣 第五級 90% 10%

連江縣 第五級 90% 10%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3年5月1日
臺教體署學(一)字第113001779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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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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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成績要求

111/12/1~113/11/30曾參加以下賽事獲得前八名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代表直轄市、縣(市)政府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參加地方政府辦理縣(市)運動會、中 (小)學運動會、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之全國運動錦標賽、地方政府辦理之單項運動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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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島地區及特殊族群

111/12/1~113/11/30曾參加地方政府主辦比賽

111/12/1~113/11/30曾參加全國運動協(總)會指定並體育署核定

臺東縣蘭嶼鄉與綠島鄉、屏東縣琉球鄉、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學校各運動團隊

全國性身心障礙學生賽會



計畫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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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作業時程

9~11月

發函提送申請計畫

初審會議

行政作業審查未通過→補件

行政作業審查通過→編列審查清冊

受補助單位辦理
核結程序

11月 12月
翌年
1~2月

翌年
3~6月

翌年
6~12月

複審會議

函知提交請款資訊



申請資料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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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下載

• 請參考當年度之公文及附件，相關表件可至雲端硬碟

下載，網址連結及QR Code如下:

• 表件中附有參考範例說明及注意事項。

https://reurl.cc/p6bKOr

https://reurl.cc/p6b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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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書準備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以下事項:

運動團隊基本資料(包含成立年數、團隊總人數、男女生數、原住民學生人數)

年度訓練計畫

參賽計畫

課業輔導機制

經費申請表

近二年參賽成績及獲獎獎狀或參賽證明

團隊人數不足3人，因未達團隊之客

觀人數，將不予補助，惟學校地區位

於極偏、特偏、偏遠和非山非市之申

請案，不受人數規範。

表單請參考雲端硬碟中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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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編列

經費表編列項目以下為原則：

教練及選手膳食費

選手營養費

教練指導費

課業輔導費

運動防護費

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及運動科學支援費 (每件單價不得超過新台幣一萬元)

報名費

移地訓練費、參賽旅費(包括場地租借、住宿、膳食、交通及保險費)

不包含雜支，如文具、
紙張、資訊耗材、郵

資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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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準備

若無提供獎狀獲獎之獎狀
• 提供符合資格的競賽成績。

• 每一團隊最多呈交3份資料即可，

並以單頁A4呈現。

• 若獎狀僅載有學生姓名而無學校

名稱，則需附學生證明。

• 請提供主辦單位開立成績證明書

且載明以下資訊:

1.主辦單位及學校名稱

2.比賽名稱、比賽項目、名次

3.比賽日期、官印

離島地區及特殊族群
• 提供參賽之佐證資料。



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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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流程
類別 直轄市、各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申請作業
流程

各校備齊申請資料發函→所屬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由各縣市政府彙整各校資料並辦理初審後發函→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
金工作小組」

各校截止日，依各縣市政府所規定日期，而非體
育署發文規定之日期

各縣市政府請於113年11月30月前提交申請

各校備齊紙本資料發函→「國立臺北大

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金工

作小組」

請於113年11月30月前提交申請

應檢附
資料

學校端

報請縣市政府「申請公文」

申請計劃書及經費申請表(附件1)

符合規定的獲獎獎狀或參賽證明

學校端「申請公文」

申請計劃書及經費申請表(附件1)

符合規定的獲獎獎狀或參賽證明

相關電子檔也請一併寄至電子信箱:

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政府端

報請國立臺北大學「申請公文」

依初審結果編列總體計畫書及經費表、
各校初審表紙本(附件2.附件3)

各校符合規定的獎狀或參賽證明

以電子檔方式寄至工作小組電子信箱：

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mailto: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mailto: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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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時間

於113年11月30日截止，發函紙本申請資料至

【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相關電子檔也請一併寄至電子信箱:

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請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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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款流程
類別 直轄市、各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

請款
作業流程

學校端

由縣市政府(主管機關)通知各校，

本年度是否核定計畫申請，各校

依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規定請款

政府端

縣市政府備齊資料發函→「國立

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

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應檢附
資料

學校端 依各縣市規定流程請款

政府端

報請工作小組「請款公文」

文中載名匯款帳戶資料(金融機

構、戶名、帳號、機關統編)

類別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請款
作業流程

各校收到體育署發出之核定函

備齊資料發函→「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

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依照核定公文之請款期限辦理

應檢附
資料

報請工作小組「請款公文」

文中載名匯款帳戶資料(金融機構、戶

名、帳號、機關統編)

✽ 為簡化代撥流程，請領補助款項「可免掣領據」。



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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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變更流程

類別
直轄市、各縣市政府主管

之學校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經費變更
流程

各校備齊資料發函→各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

各校備齊資料發函→教育部體育署並副

知「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

動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應檢附資料
學校端請依各縣市規定流程進行

經費變更

學校端報請體育署「經費變更公文」

原經費核定表

變更經費申請表(附件4)

經費調整對照表(附件5)

✽ 經費項目在沒有新增的情況下，項目之間得以流用勻支，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得依循「內部行政程序」完成。



經費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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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結流程-1
類別 直轄市、各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

核結
作業流程

學校端
各校備齊資料發函→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各校依各縣市政府之規定辦理核結程序

政府端
由縣市政府彙整各校核結資料發函→「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

理學系運動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應檢附
資料

學校端

學校端報請縣市政府公文

收支結算表(附件6)

學校用成果報告書(附件7)

政府端

報請工作小組「核結公文」

彙整受補助各校之收支結算表紙本(附件6)

縣市政府用之成果報告書紙本(附件8)

彙整受補助各校之成果報告書掃描電子檔工作小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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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結流程-2

類別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核結
作業流程

各校備齊資料發函→「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

金工作小組」

依體育署規定期限辦理核結

應檢附
資料

學校端報請工作小組「核結公文」

收支結算表紙本(附件6)

成果報告書紙本(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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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結注意事項

依照當年度核結期限完成核結程序，逾期

辦理者，將予以調降下一年度補助比率，

且於完成結報前不再撥付新計畫款項。

成果報告書及收支結算表務必核章，並且

無需任何裝訂，以長尾夾固定即可。

成果報告書至少兩頁，請附上相關照片，

如參加比賽、購買訓練器材、競賽裝

備……等等。

留意收支結算表(EXCEL檔)中金額計算是

否正確。



 賸餘款繳回方式

小組回函
完成核結

發函辦理核結

賸餘款同時繳回
(支票或電匯)

函內敘明
結餘款金額

小組回函告知
賸餘款繳回程序

發函通知小組賸餘款已
繳回並檢附相關證明

小組檢核資料

小組確認款項入帳
並回函完成核結

方
法
一

方
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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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運動發展基金工作小組

計畫助理:呂俊葳

L I N E : @310mielo

連絡電話:02-8674-1111 轉66924

電子信箱:sportsdevelopmentfund417@gmail.com

地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聯絡資訊


